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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徐小姐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66　分機：6292

傳真：(02)8590-6090

電子郵件：lcminyu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01962995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A21000000I_1101962995_doc2_Attach1.pdf、

A21000000I_1101962995_doc2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有關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請本部推薦我國長照領域人才參加

長照專業遠距培育交流一案，詳如說明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2021年11

月 19日第13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我國旨揭人員專業知能，擴增與國際長照專業交流

機會，預計選送具發展潛能長照領域人才，參加日台長照

及福祉專業人才長照專業遠距培育方案，相關內容摘要如

下:

(一)對象資格與人數：年齡45歲(含)以下，現職於長照機關

(構)或長照服務單位負責長照服務或行政工作之社工

師、照顧服務員、業務主管、醫師等醫事人員，且具有1

年以上長照服務實務經驗者，計30人。

(二)遠距培育實施期間：111年1月12日～3月28日(每週2至3

次，每次約1.5小時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00242077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1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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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遴選及核定程序: 由本部組成遴選小組就各縣市推薦人

員進行審核，錄選正、備取人員。

(四)參加本次培育方案成績優秀者，將可享有免書審參加下

梯次赴日研修徵選。

(五)本項培育係由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提供免費培訓，參加者

無須繳費。

三、請貴府惠予協助轉知長照相關行政、住宿式、社區式及居

家式機構踴躍推薦專業人才，並由貴府彙整後薦送2-3名人

員，於110年12月17日(星期五)下午5時前(以郵戳為憑)，

將相關推薦報名文件以紙本送達本部，逾時不候，以利辦

理後續相關事宜。

四、檢附長照專業遠距培育交流簡章(含報名表與推薦函)1份。

有關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規劃辦理長照遠距培育交流事項，

可逕至交流協會官網與臉書瀏覽查詢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、亞智威信有限公司、本部長期照顧

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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